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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北路 228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54,409,86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8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崔巍先生主持了

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9人，董事鲍继聪、尹纪成、谭会良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总经理张建峰、董事会秘书顾怡倩、财务总监吴燕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2,873,740 99.80 1,269,700 0.17 266,427 0.04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3,043,440 99.82 1,100,000 0.15 266,427 0.04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3,043,440 99.82 1,100,000 0.15 266,427 0.04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2,873,740 99.80 1,269,700 0.17 266,427 0.04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2,993,467 99.81 1,416,400 0.19 0 0.00

6、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2,873,673 99.80 1,269,767 0.17 266,427 0.04

7、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2,987,527 99.81 1,422,340 0.19 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1,261,019 99.58 2,882,421 0.38 266,427 0.04

9、议案名称：2024年度奖励基金计提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2,987,827 99.81 1,422,040 0.19 0 0.00

注：议案表决比例总数与各分项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由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681,524,358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29,782,784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41,686,325 96.71 1,416,400 3.29 0 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34,306,208 99.79 71,100 0.21 0 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7,380,117 84.58 1,345,300 15.42 0 0.00

注：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亨通光电586,229,925股，实际控制人崔根良先生持有亨通光

电95,294,433股，亨通集团和崔根良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合并持有亨通光电681,524,358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7.63%，因此将崔根良先生纳入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计算。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1,469,

109

98.06

1,416,

400

1.94 0 0.00

7

2024年度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71,463,

169

98.05

1,422,

340

1.95 0 0.00

注：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亨通光电586,229,925股，实际控制人崔根良先生持有亨通光

电95,294,433股，亨通集团和崔根良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合并持有亨通光电681,524,358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7.63%，因此将崔根良先生纳入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计算。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5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律师：司慧、万晓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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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咸阳市秦都区胭脂路36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6,451,83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507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延

岭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328,937 99.7354 110,900 0.2387 12,000 0.0259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328,937 99.7354 110,900 0.2387 12,000 0.0259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328,937 99.7354 113,600 0.2445 9,300 0.0201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328,937 99.7354 113,600 0.2445 9,300 0.0201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333,237 99.7446 109,300 0.2352 9,300 0.0202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331,237 99.7403 108,600 0.2337 12,000 0.0260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327,237 99.7317 114,300 0.2460 10,300 0.0223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331,237 99.7403 111,300 0.2396 9,300 0.0201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313,537 99.7022 125,300 0.2697 13,000 0.0281

10、议案名称：关于为春盛药业在金都村镇银行申请的贷款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312,537 99.7001 126,300 0.2718 13,000 0.0281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328,937 99.7354 110,900 0.2387 12,000 0.025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4年度利润

分配的方案

2,920,000 96.0336 108,600 3.5716 12,000 0.3948

7

关于2024年度董事、

监事薪酬的议案

2,916,000 95.9021 114,300 3.7591 10,300 0.3388

9

关于2025年度预计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2,902,300 95.4515 125,300 4.1208 13,000 0.4277

10

关于为春盛药业在

金都村镇银行申请

的贷款提供反担保

的议案

2,901,300 95.4186 126,300 4.1537 13,000 0.4277

11

关于续聘公司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2,917,700 95.9580 110,900 3.6473 12,000 0.394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第6、7、9、10、11项议案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2、 本次所有议案均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沈诚敏 郭一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300520� � � � � � � � �证券简称：科大国创 公告编号：2025-43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周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周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周二）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5月20日（周二）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4日（周三）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合肥市高新区文曲路355号公司16楼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董永东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58名，所持（代表）股份数78,

852,5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89,507,418股（已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股份数量，下同）的27.236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共5名，代表股份73,256,41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038%。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代理人）共153名，所持（代表）股份数5,596,134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30%。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或代理人）共154名，所持（代表）股份数5,

743,23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9838%。

5、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列席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78,709,453股、反对139,100股、弃权4,0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85%。

2、《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78,711,453股、反对137,100股、弃权4,0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1%。

3、《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78,719,553股、反对129,000股、弃权4,0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3%。

4、《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78,709,353股、反对139,000股、弃权4,2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84%。

5、《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78,702,953股、反对145,600股、弃权4,0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03%。

6、《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78,686,753股、反对161,600股、弃权4,2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5,577,4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7.1131%；反

对16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8137%；弃权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的0.0731%。

7、《关于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78,713,353股、反对135,200股、弃权4,0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3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5,604,0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7.5763%；反

对13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3541%；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的0.0696%。

8、《关于2025年度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78,677,653股、反对170,900股、弃权4,0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8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5,568,3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6.9547%；反

对17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9757%；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的0.0696%。

9、《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78,683,253股、反对165,300股、弃权4,0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5,573,9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7.0522%；反

对16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8782%；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的0.0696%。

1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78,719,053股、反对129,500股、弃权4,0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5,609,7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7.6755%；反

对12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2548%；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的0.0696%。

11、《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78,719,053股、反对129,500股、弃权4,0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5,609,7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7.6755%；反

对12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2548%；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的0.0696%。

1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78,719,053股、反对129,500股、弃权4,0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5,609,7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7.6755%；反

对12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2548%；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的0.0696%。

13、《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暨修订〈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78,746,653股、反对101,900股、弃权4,0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5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5,637,3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8.1561%；反

对10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7743%；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的0.0696%。

14、《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逐项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4.01�选举董永东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74,652,7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738%。 同

意票数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董永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1,543,3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6.8733%。

14.02�选举李飞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74,651,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729%。 同

意票数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李飞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1,542,6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6.8601%。

14.03�选举纪金龙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74,651,9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729%。 同

意票数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纪金龙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1,542,6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6.8608%。

14.04�选举孔皖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74,651,9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729%。 同

意票数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孔皖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1,542,6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6.8602%。

14.05�选举李绍平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74,651,9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729%。 同

意票数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李绍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1,542,6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6.8603%。

15、《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逐项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5.01�选举文冬梅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74,652,7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739%。 同

意票数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文冬梅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1,543,4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6.8740%。

15.02�选举丁飞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74,652,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738%。 同

意票数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丁飞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1,543,3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6.8726%。

15.03�选举程志勇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74,661,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845%。 同

意票数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程志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1,551,8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7.020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费林森、盛建平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4

年年度大会的召集与召开、 参加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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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2025年5月20日选举产生

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后，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以电话、口头等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 本次会

议在公司办公楼16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9人，会

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全体董事推选董永东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同意选举董永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代

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

程》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 董事会同意选举以下成员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董永东先生（主任委员）、李飞先生、纪金龙先生、孔皖生先生、程志勇先生

审计委员会：文冬梅女士（主任委员）、丁飞先生、李绍平先生

提名委员会：丁飞先生（主任委员）、程志勇先生、董永东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程志勇先生（主任委员）、文冬梅女士、董永东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

程》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董永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李飞

先生、孔皖生先生、曾勇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汪全贵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杨涛先生为公司董事

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其中，杨涛先生已取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熟悉履职相关的法律法规、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具备

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赵淑君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赵淑君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熟悉履职相关的法律法规、具备与岗位

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已经成就， 董事会同意为符

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股票归属相关事宜。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将分批次办理归属登记事宜，第一批次归

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91,167,418股增加至291,791,018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291,167,418元

增加至291,791,018元。 董事会同意对公司注册资本进行变更，同时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

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91,167,418元。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91,791,018元。

第二十一条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数为291,167,418股， 公司

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为291,167,418股， 其他类别股零

股。

第二十一条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数为291,791,018股，公司的

股本结构为：普通股为291,791,018股，其他类别股零股。

根据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 本项议案在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股权激励相关事

宜的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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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同日，公司召开

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非独立董事：董永东先生、李飞先生、纪金龙先生、孔皖生先生、李绍平先生、陈正平先生（职工代表董事）

独立董事：文冬梅女士、丁飞先生、程志勇先生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以上9名董事组成，任期为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人员均符合法律、

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部分董事、监事离任情况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冯华先生、李姚矿先生、肖成伟先生任期届满后离任，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亦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且均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

事项。

2、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史兴领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其除担

任公司子公司科大国创新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及安徽科大国创智慧能源有限公司董事外，不在公司担任其他

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史兴领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452,248股，通过持有控股股东合肥国创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12.56%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史兴领先生将继续严格履行其做出的相关承诺。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储士

升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其仍在公司任职。 截至本公告日，储士

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743,554股，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3、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公司不设监事会，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成员不

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

上述人员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

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管理。

公司对上述离任的董事、监事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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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

工代表讨论和表决，选举陈正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

陈正平先生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8名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

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附件：

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陈正平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12月出生，硕士，高级工程师。 历任公司智能事业部总

经理、智慧城市BG市场部总经理、职工代表监事，在智能化、信息化建设方面具有经验。 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

事、智慧城市BG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日，陈正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陈正平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的

情形，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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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和《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总经理：董永东先生

副总经理：李飞先生、孔皖生先生、曾勇光先生

财务总监：汪全贵先生

董事会秘书：杨涛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赵淑君女士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任期均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上述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

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和聘任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合肥市高新区文曲路355号

联系电话：0551-65396760

传 真：0551-65396799

电子邮箱：zhengquanbu@ustcsoft.com

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公司副总经理李绍平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其将继续在公司工作，并担任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李绍平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持有控

股股东合肥国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0.62%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李

绍平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管理。

公司对李绍平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附件：

简 历

董永东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8年1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高级工程师，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行业信息化领军人物、安徽省十大经济人物、安徽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安徽省软件协

会会长、合肥市数据产业协会会长。 长期从事大数据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与开发，是资深的数据智能领域专

家，始终坚持科技创新产业报国，为国家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历任公司副总经理、

总经理、董事长。 现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董永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955,9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5%；通过持有控股股东

合肥国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62.39%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除此之外，董永东先生与其

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飞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8月出生，硕士，安徽省优秀党员，安徽省劳动竞赛先进

个人，安徽省信标委专家，安徽通信学会常务理事，合肥大数据行业党委委员。 在行业软件开发应用方面具有

丰富经验，是知识计算领域方面的专家。 历任苏州科大国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项目经理、部门经

理、产品总监、副总经理、总经理，科大国创云网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

副总经理，科大国创云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 李飞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0,100股， 通过持有控股股东合肥国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0.74%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李飞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也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孔皖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8月出生，大学本科，信息系统高级项目管理师。 曾负

责大型企业集团信息系统总体设计，熟知企业财务、人力、市场营销等经营管理体系。历任公司项目经理、部门

经理、监事、总裁助理、财务总监。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孔皖生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持有控股股东合肥国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1.54%

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孔皖生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也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曾勇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7月出生，大学本科，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战略

营销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在IT技术开发与应用、新能源汽车和储能、数字化行业销售及团队管理等方面具有丰

富经验，曾主导完成公司全国区域化销售团队和营销网络建设。历任公司软件工程师、项目经理、部门经理，科

大国创云网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监、销售总监、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科大国创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曾勇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400股，通过持有控股股东合肥国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0.62%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曾勇光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也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汪全贵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02月出生，大学本科。 长期从事财务管理和企业管理

工作，在财务实操和管控等方面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曾任安徽节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环保事业部

副总经理，公司财务副总监。 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汪全贵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汪全贵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的

情形，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杨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8年9月出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拥有深圳证

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曾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投资部总经理，组织完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等

重大项目，在公司治理、资本运作、投资管理等方面具有专业经验。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日，杨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杨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也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赵淑君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1年4月出生，大学本科，拥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

资格。 曾任公司证券事务专员、证券投资部副经理，参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融资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等重大项目，在信息披露、规范运作等方面具有多年经验。 现任公司证券投资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赵淑君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赵淑君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也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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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次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定向发行股份）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206人，归属股票数量为2,253,600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0.77%；其中

139人使用二级市场回购的股票归属1,630,000股，67人使用定向发行的股票归属623,600股。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 公司已完成向67名激励对象623,600股限制性股票 （定向发行股份） 的归属登记，139名激励对象1,

630,0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股份）的归属尚在办理中，办理完成后公司将另行公告。

2、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5年5月23日。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

属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已于近日办理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4年激励计划” 或“本

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次股份登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24年激励计划实施情况概要

（一）2024年激励计划简述

公司分别于2024年3月15日、2024年4月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其主要内容如下：

1、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

本激励计划的工具为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及/或从二级

市场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2、授出限制性股票的数量

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30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2.16%。 其

中，首次授予580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99%，首次授予部分占本次授予权益总

额的92.06%；预留50万股，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0.17%，预留部分占本次授予权益总额的

7.94%。

3、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8.45元，即满足授予条件和归属条件后，激励对

象可以每股8.45元的价格购买公司向激励对象增发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在每次授予前，须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披露授予情况的公告。预留部分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与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相同。

4、本激励计划的归属安排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激励对象满足相应归属条件后将按约定比例分次归属，归属日必须为交

易日，且获得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归属：

①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

约公告日前30日起算；

②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③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

日，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④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上述“重大事件” 为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的规定

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各批次归属比例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归属时间

归属比

例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

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

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

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在2024年三季报披露前授予完成， 则预留部分各个批次的归属期限和归属安排与

首次授予部分一致；若预留部分在2024年三季报披露后授予完成，则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各个批次的归属

期限和归属安排如下表：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期限和归属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归属时间 归属比例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

个归属期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

个归属期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归属条件而不能申请归属的该期限制性股票，不得归

属，作废失效。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等情形增加的股份同时受归属

条件约束，且归属之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若届时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的，则因前述原因获得的

股份同样不得归属，作废失效。

5、限制性股票归属的业绩考核要求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考核年度为2024-2026年三个会计年度，分年度对公司数字化应用业

务板块的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归属条件之一。 各年度业绩考核目

标如下表所示：

归属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归属期

2024年数字化应用业务板块营业收入不低于145,000万元或2024年数字化应用业务板块净利

润不低于6,500万元

第二个归属期

2025年数字化应用业务板块营业收入不低于160,000万元或2025年数字化应用业务板块净利

润不低于7,200万元

第三个归属期

2026年数字化应用业务板块营业收入不低于180,000万元或2026年数字化应用业务板块净利

润不低于8,500万元

注：上述“净利润” 指标指公司数字化应用业务板块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并剔除全部

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数字化应用业务板块包括公司面向运营商、能源、政企

等行业的业务，可独立核算，具体指公司定期报告中数字化应用（原名称为数据智能行业应用）所对应的业务

内容。 公司将对该业务板块出具考核年度专项审计报告。

各考核年度依据当期业绩完成率（R），对应的公司层面归属系数如下：

业绩完成率（R） R≥100% 90%≤R＜100% R＜90%

公司层面系数 1 R 0

注：1、当期业绩完成率（R）指当期营业收入完成率或当期净利润完成率中的较高者。

2、当期营业收入完成率=当期营业收入实际值/当期营业收入目标值；当期净利润完成率=当期净利润实

际值/当期净利润目标值。

若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于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告前授出， 则预留部分的业绩考核

与首次授予一致；若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于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告后授出，则预留部分

的考核年度为2025年-2026年两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 预留部分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

所示：

归属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归属期

2025年数字化应用业务板块营业收入不低于160,000万元或2025年数字化应用业务板块净

利润不低于7,200万元

第二个归属期

2026年数字化应用业务板块营业收入不低于180,000万元或2026年数字化应用业务板块净

利润不低于8,500万元

注：上述“净利润” 指标指公司数字化应用业务板块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并剔除全部

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数字化应用业务板块包括公司面向运营商、能源、政企

等行业的业务，可独立核算，具体指公司定期报告中数字化应用（原名称为数据智能行业应用）所对应的业务

内容。 公司将对该业务板块出具考核年度专项审计报告。

各考核年度依据当期业绩完成率（R），对应的公司层面归属系数如下：

业绩完成率（R） R≥100% 90%≤R＜100% R＜90%

公司层面系数 1 R 0

注：1、当期业绩完成率（R）指当期营业收入完成率或当期净利润完成率中的较高者。

2、当期营业收入完成率=当期营业收入实际值/当期营业收入目标值；当期净利润完成率=当期净利润实

际值/当期净利润目标值。

归属期内，公司为满足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股票归属登记事宜。若归属期内，公司数字化应用业务板

块当期业绩水平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条件的， 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全部取消归

属，并作废失效。

（2）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所有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划分

为A、B、C三个档次，届时根据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系数确定激励对象的实际归属的股份数量：

考核评级 A B C

个人层面考核结果（S） S=100 100＞S≥60 S＜60

个人层面系数（X） X=1.0 X=S/100 0

激励对象当期实际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个人当年计划归属的数量×公司层面系数×个人层面系数

（X）。 激励对象当期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因考核原因不能归属或不能完全归属的，作废失效，不可递延至

以后年度。

（二）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4年3月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

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报告。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

实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

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4年3月16日至2024年3月26日，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的姓名与职务在公司内

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无反馈记录，并于2024年3月28日披露了《监事会关

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4年4月2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激励计划获得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

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公司于2024年4月3日披露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4年4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了核实，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报告。

5、2024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了核实，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报告。

6、2025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名单进行了核实，律师

事务所出具了相应报告。

（三）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2025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有3名激励对象

因离职失去激励资格，董事会同意作废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6.60万股。 本次作废完成后，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由210人调整为207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580万股调整为573.40万股，本次实际可归属

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29.36万股。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二、激励对象符合归属条件的说明

1、2024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及董事会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相关规定，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为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

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本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

日为2024年4月22日，首次授予部分于2025年4月23日进入第一个归属期。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

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已经成

就，同意公司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归属相关事宜。

2、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说明

序号 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归属条件 激励对象符合归属条件的说明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

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

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归属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 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

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

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

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归属条

件。

3

归属期任职期限要求：

激励对象获授的各批次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须满足12个月以

上的任职期限。

激励对象符合归属任职期限要求。

4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第一个归属期：2024年数字化应用业务板块营业收入不低于

145,000万元或2024年数字化应用业务板块净利润不低于6,500

万元。

注：上述“净利润” 指标指公司数字化应用业务板块经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并剔除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

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数字化应用业务板块包括公司面向

运营商、能源、政企等行业的业务，可独立核算，具体指公司定期报

告中数字化应用所对应的业务内容。公司将对该业务板块出具考核

年度专项审计报告。

各考核年度依据当期业绩完成率（R），对应的公司层面归属

系数如下：

注：1、当期业绩完成率（R）指当期营业收入完成率或当期净

利润完成率中的较高者。

2、 当期营业收入完成率=当期营业收入实际值/当期营业收入

目标值； 当期净利润完成率=当期净利润实际值/当期净利润目标

值。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备考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容诚专字

[2025]230Z1068号），并结合业绩考核计

算口径，2024年度公司数字化应用业务板

块净利润为6,977.12万元，2024年度净利

润完成率为107.34%， 符合归属条件，公

司层面归属系数为1。

5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所有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

关制度实施，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A、B、C三个档次，届

时根据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系数确定激励对象的实

际归属的股份数量：

激励对象当期实际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个人当年计划归属

的数量×公司层面系数×个人层面系数（X）。 激励对象当期计划

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因考核原因不能归属或不能完全归属的，作废失

效，不可递延至以后年度。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210人，其中3人已离职

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其获授的6.60万

股限制性股票全部作废失效，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由210人调整为207人；207名激励

对象考核结果全部为A，可归属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为229.36万股。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将统一办理207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归属及相关的归属股

份登记手续，并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股份变更登记手续当日确定为归属日。

3、部分或全部未达到归属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处理方法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激励计划》等有关规定，公司2024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本期有3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失去激励资格，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6.60万股由公司作废。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次归属的具体情况

1、首次授予日：2024年4月22日

2、归属数量：62.36万股

3、归属人数：67人

4、授予价格：8.45元/股

5、归属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6、激励对象及归属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本次归属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本次归属数量占获授

限制性股票数量的比

例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67人） 155.90 62.36 40%

注：公司对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满足归属条件的207名激励对象分批

次办理归属登记事宜，第一批次实际归属人数为206人，归属股票数量为225.36万股，其中139人使用二级市场

回购的股票归属163万股，67人使用定向发行的股票归属62.36万股；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李飞先生首次授

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可归属的4万股股票归属登记暂缓办理，待相关条件满足后，公司再为其办理。

7、股权激励对象发生变化或放弃权益的处理方式：

在董事会审议通过 《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

案》后至办理股份归属登记期间，如有激励对象因离职、资金筹集不足等原因放弃权益的，则已获授尚未办理

归属登记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并由公司作废。 公司本次归属限制性股票的67名激励对象未发生上

述情况。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5年5月23日。

2、本次归属股票上市流通数量：62.36万股。

3、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归属后，不另设置禁售期。

五、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2025年5月12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容诚验字[2025]230Z0047号）。 经审验，截至2025年5月12日止，公司已收到参与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员工缴纳的资金人民币19,042,920.00元。 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次中可归

属数量为2,253,600股，授予价格为8.45元/股。其中：1,630,000股采用员工购买公司所回购股份的方式进行；

623,600股采用员工以货币资金增资的方式进行。 公司经过本次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91,791,018.00

元，股本为人民币291,791,018.00元。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归属登记手续。

六、本次归属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归属后的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七、本次归属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及每股收益的影响

1、对股权结构的影响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13,794,763 4.74 0 13,794,763 4.73

高管锁定股 13,794,763 4.74 0 13,794,763 4.7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77,372,655 95.26 623,600 277,996,255 95.27

三、总股本 291,167,418 100.00 623,600 291,791,018 100.00

注：最终的股份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2、本次归属限制性股票对公司股权结构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归属完成后，上市公司股权分布依然符

合上市条件、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3、本次办理股份归属登记完成后，总股本将由291,167,418股增加至291,791,018股，按新股本计算，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将相应摊薄。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不会对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八、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认为：根据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作废及归属

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作废的原因及数量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业务办理》 及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的相关规定，本次作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及技术团

队的勤勉尽责，也不会影响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继续实施。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已进入第

一个归属期，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条件已成就，本次归属的人数、数量及价格符合相关规定。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监事会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名单的核查意见；

4、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及首次授予部分限制

性股票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之法律意见书；

5、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5]230Z0047号）；

6、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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